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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由于金融市场的外部性、金融体系的公共产品

特性、金融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完备[1]，金融

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严重的风

险，为此，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金融治理体系的建

立，普通的制度安排都将金融审计作为金融治理体

系的重要成员。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金融审计为什

么会成为金融治理体系的重要成员之一？或者说，金

融审计为什么会产生？很显然，这是有效的金融审计

制度建构的基础性问题。

未发现有文献专门研究金融审计需求，但有不

少文献研究金融审计在金融监管体系中的不可或缺

性，这些文献从不同角度论证了金融审计在金融监

管体系中的不可或缺性，这种论证与金融审计需求

相关，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审计优势论、监管问题

论、金融特征论和法律规定论，然而，这些观点都未

能从经典审计理论的视角来解释金融审计需求，并

且没有区分所有权监督和行政权监管。总体来说，还

是缺乏一个基于经典审计理论的系统化的金融审计

需求理论框架，本文拟致力于此。

二、文献综述

如前所述，现有文献已从多个角度论证了金融

审计在金融监管体系中的不可或缺性，本文的文献

综述主要围绕这类文献展开。学者们的观点主要可

以归纳为审计优势论、监管问题论、金融特征论和法

律规定论。

审计优势论从政府审计机关开展的金融审计所

固有的特征及功能这个角度来论证金融审计的优

势，以金融审计的特征、功能和优势来证明其在金融

监管中独特且重要的作用[2][3][4][5][6][7][8][9][10][11]，这

是论证金融审计在金融监管中地位和作用的主流

范式。

监管问题论从国内外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

这个视角出发来论证金融审计在金融监管体系中的

不可或缺性。现有文献分别从金融危机和我国分业

监管等角度来总结金融监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

金融审计恰恰是解决金融监管所存在问题的有效措

施[12][13][14][15][16][17][18][19][20][21]。

金融审计需求：一个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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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金融经管责任承担者可能偏离委托人的意愿，从而出现代理问题和次优问题。为此，金融委托人会推

动建立一整套的金融治理体系，金融审计是其中的重要成员，其发挥作用的路径是鉴证、评价和监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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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特征论认为，由于金融市场严重的外部性、

金融体系的公共产品特性、金融市场的不完全竞争

和信息不完备，金融市场需要强制性的监管，金融审

计由于其固有的功能，在金融监管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1][22][23]。

法律规定论是从《宪法》《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

中对金融监管机构及国有金融机构的审计规定这个

视角来论证金融审计在金融监管体系中的不可或缺

性[24][25][26][27]。

上述这些观点虽然阐释的是金融审计在金融监

管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较少涉及金融审计需

求，即这些观点都未能从经典审计理论的视角来解

释金融审计需求，并且没有区分所有权监督和行政

权监管。因此，关于金融审计需求，还是缺乏一个基

于经典审计理论的系统化的理论框架。

三、理论框架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基于经典审计理论，提出一

个关于金融审计需求的理论框架。经典审计理论认

为，在资源类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将一定的资源

托付给代理人，代理人对委托人承担了经管责任

（accountability），委托人当然要求代理人按委托人

的意愿最大善意地履行其经管责任，然而，由于激励

不相容、合约不完备、信息不对称和环境不确定性等

因素的影响，代理人不一定能按委托人的期望来履

行其经管责任，可能偏离委托人的愿意，从而出现代

理问题和次优问题。为了抑制代理人的代理问题和

次优问题，委托人会推动建立一整套的治理机制，审

计是这个治理机制的要素之一[28]。基于上述理论，

本文首先勾画出金融委托代理关系的基本构架，在

此基础上，就每类金融委托代理关系来分析其审计

需求，最后分析两个相关问题。

1. 金融委托代理关系的基本构架。金融体系很

复杂，各国的政治经济及法律环境不同，都可能会影

响其金融体系，而金融委托代理关系是金融关系的

体现，不同的金融体系会有不同的金融关系，从而会

有不同的金融委托代理关系。就我国的金融委托代

理关系而言，总括各种金融类型，最基本的金融委托

代理关系如图所示。

如图所示的金融委托代理关系，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基于资源托付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这类委

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将一定的资源交付给代理人，

希望代理人履行某些职责，这类委托代理关系本身

又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股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委托

代理关系，股东将一定的资源（通常是资本）交付给

金融机构，希望金融机构按股东愿意使用这些资源

并实现一定的目标，金融机构对股东承担金融经管

责任，本文将这类委托代理关系称为A类资源委托

代理关系；二是金融机构总部与内部单位之间的委

托代理关系，总部将一定的资源交付给各内部单位，

希望内部单位按总部的要求使用资源并实现一定的

目标，内部单位对总部承担金融经管责任，本文将这

类委托代理关系称为B类资源委托代理关系；三是

政府与其设立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委托代理关

系，政府将一定的资源交付给金融监管部门，希望其

按政府的要求使用这些资源并履行金融监管职责，

本文将这类委托代理关系称为C类资源委托代理

关系。

第二类委托代理关系是没有资源托付的委托代

理关系。在这类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并没有将一

定的资源交付给代理人，而是将金融业务的经营权

授权给金融机构，并监管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对授权

其经营金融业务的金融监管部门承担了合法经营的

责任，这种责任是法律责任，不是金融经管责任。

在资源类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对代理人进

行控制是源于其资源托付，正是因为代理人接受了

委托人的资源，所以其必须接受委托人的控制，这种

控制是源于委托人对资源的所有权，所以在这种关

系中，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控制可以称为所有权控制。

在非资源类委托代理关系中，金融监管部门并没有

将一般意义上的资源交付给代理人，而是凭借法律

授权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这种监管不是基于资源

托付，而是基于法律授权，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是法

律给金融监管部门的一种行政授权，这种监管可以

称为行政权监管。

根据经典审计理论，审计以资源类委托代理关

系为基础，所以在金融委托代理关系图所示的四种

委托代理关系中，金融审计需求只存在于前三类资

股东 政府

金融监管部门

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内部分级管理

B类资源委托
代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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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委托代理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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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类委托代理关系中。笔者将分析每种委托代理关

系下的金融审计需求。

2. 股东与金融机构的委托代理关系、治理体系

及金融审计需求。A类资源委托代理关系是股东与

金融机构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股东将资源交付给

金融机构，股东是委托人，而金融机构是代理人。股

东将资源交付给金融机构是有要求的：一方面，希望

金融机构按要求使用资源；另一方面，当然还会要求

金融机构实现股东的某些意愿，例如，赚取一定的利

益。金融机构作为代理人，也就对股东承担了上述责

任，这种责任称为金融经管责任，一般将按股东要求

使用资源的责任称为金融财务责任，而将履行特定

职责或实现特定目标的责任称为金融业务责任。问

题的关键是，作为代理人的金融机构是否要按股东

意愿来履行其金融经管责任呢？答案是：不一定！

根据经典审计理论，对其原因分析如下：由于激

励不相容，金融机构有偏离股东意愿的行为动机。一

般来说，金融机构与股东的目标不可能完全一致，在

某些情形下，金融机构管理层可能有自己的目标，这

些目标不一定都符合股东的意愿，但对于金融机构

管理层有好处，在这种情形下，金融机构管理层为了

自己的利益，有可能偏离股东的希望行事，这种行为

一般称为机会主义行为或代理问题。当然有这种想

法并不一定都能实施，还要依赖于相关的条件，这就

是合约不完备、信息不对称和环境不确定性。

合约不完备是指股东不可能通过完备的合约来

控制金融机构管理层。一般来说，股东与金融机构管

理层之间会存在合约，但是这种合约不可能将所有

的事项都事先预期到并规定下来（不是古典合约），

而会给金融机构管理层留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权（具

有新古典合约的特征），正是这些自由裁量权给金融

机构管理层实施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条件。信息不

对称是指相对于股东，金融机构管理层具有信息优

势，掌握了许多股东所未掌握的信息，而这些信息优

势进一步为金融机构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

条件。试想一下，如果股东与金融机构管理层信息对

称，那么当管理层实施机会主义行为时，股东很快就

能发现，从而管理层也就难以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环

境不确定性是指影响金融经管责任履行结果的因素

较多，既有代理人的努力程度，也有外部因素，金融

经管责任履行结果好，不一定是代理人努力的结果，

而金融经管责任履行结果不好，也不一定全是代理

人不努力的结果。因此，股东难以从金融经管责任履

行结果中分离出代理人努力的份额，正是这种环境

不确定性，给代理人实施机会主义行为进一步提供

了条件。试想一下，如果股东能从金融机构经营业绩

中判断出管理层努力程度，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

就会通过金融机构经营业绩显现出来。所以，激励

不相容导致金融机构管理层有实施机会主义行为

的动机，而合约不完备、信息不对称和环境不确定性

的同时存在，为金融机构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提

供了条件。

金融机构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或代理问题只

是影响经管责任履行情况的因素之一，这类问题的

产生主要是源于代理人的自利本性，通常是代理人

的意愿行为。代理人不仅具有自利性，还具有有限理

性的特征。由于代理人的有限理性，代理人履行其金

融经管责任时可能会犯错误，从而损害代理人金融

经管责任的良好履行，本文将这种错误称为次优问

题。一般来说，即使没有委托代理关系，人也是有限

理性的，也可能犯错误或出现次优问题，但是在委托

代理关系中，由于金融机构管理层使用的是股东提

供的资源，所以管理层更有可能放胆而为，从而放大

了次优问题。

综合上述分析，在股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委托

代理关系中，代理人在履行其金融经管责任时，可能

出现代理问题和次优问题。作为理性的股东，当然会

预期到代理人的这些问题，从而会推动建立一整套

的治理体系来应对这些问题，而金融审计可能成为

这个治理体系的重要成员。问题的关键是，股东推动

建立的金融治理体系中为什么会有金融审计呢？一

般认为，金融审计是以系统方法从行为、信息和制度

三个维度对金融经管责任履行情况实施的独立鉴

证、评价和监督，并将审计结果传递给利益相关者的

金融治理制度安排。简单地说，金融审计就是对金融

经管责任履行情况的鉴证、评价和监督，如果股东推

动建立的金融治理体系中需要对代理人金融经管责

任履行情况进行鉴证、评价和监督，则金融审计就会

出现，如果这个金融治理体系中并不需要了解代理

人金融经管责任履行情况，则金融审计就不会出现。

所以从逻辑上来说，金融审计在股东推动建立的金

融治理体系中不一定存在，即其并不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通常情形下，由于激励不相容、合约不完备、信

息不对称和环境不确定性的存在，通过鉴证、评价和

监督代理人金融经管责任履行情况，促使代理人更

好地履行其金融经管责任，是股东的普通需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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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股东对外部金融审计存在普通需求。

3. 金融机构总部与内部单位的委托代理关系、

治理体系及金融审计需求。B类资源委托代理关系

是金融机构总部与内部单位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金融机构总部将一定的资源交付给内部单位，一方

面会要求内部单位按规定使用资源，这种资源使用

责任通常称为财务责任；另一方面，会要求内部单位

开展特定的业务活动，并达到一定的目标，这种责任

通常称为业务责任。上述财务责任和业务责任就构

成了内部单位对金融机构总部承担的金融经管责

任。问题的关键是，内部单位是否会按总部的愿意来

履行其金融经管责任呢？与股东和金融机构管理层

中的问题类似，金融机构总部与内部单位之间也存

在激励不相容、合约不完备、信息不对称和环境不确

定性，所以，内部单位在履行其金融经管责任时，也

完全可能出现代理问题和次优问题，其中的逻辑类

似股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这里不再

赘述。

为了应对内部单位管理层的代理问题和次优问

题，金融机构总部也会推动建立金融治理体系，金融

审计可能会成为这个治理体系的重要成员。问题的

关键是，金融机构总部推动建立的针对内部单位的

金融治理体系中为什么会有金融审计呢？通常来说，

金融机构总部会选择多种治理机制来应对内部单位

的代理问题和次优问题，面对众多的治理工具，选择

的原则是效果与成本，只有效果好且具有成本优势

的治理机制才会成为治理体系的成员，金融审计由

于其对内部单位金融经管责任的鉴证、评价和监督，

能有效地抑制内部单位在金融经管责任履行中的

代理问题和次优问题。另外，金融机构通常规模较

大，内部单位较多，建立专门的内部审计机构拥有稳

定且较大的业务量，如果能保障专业胜任能力，则内

部审计也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基于上述原因，金融机

构总部在选择治理工具时，内部审计通常会纳入其

中，所以，金融机构总部对内部金融审计存在普通

需求。

4. 政府与金融监管部门的委托代理关系、治理

体系及金融审计需求。C类资源委托代理关系是政

府与其设立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政府为金融监管部门提供资源，并要求这些部门履

行金融监管职责。一方面，金融监管部门承担按政府

的规定使用资源的责任，这种责任称为财务责任；另

一方面，金融监管部门承担了履行其监管职责的责

任，这种责任称为业务责任。金融监管部门的业务责

任和财务责任组成其金融经管责任，政府作为金融

监管部门的设立者或委托人，当然希望金融监管部

门能良好地履行其金融经管责任。问题的关键是，金

融监管部门能否良好地履行其金融经管责任呢？答

案是：不一定！为什么呢？根据经典审计理论，自利和

有限理性是人的两个本性，正因如此，金融监管部门

的领导人可能偏离政府的希望，在履行金融经管责

任时出现代理问题和次优问题。作为金融监管部门

的领导人，虽然已经成为政府人，但是，政府人也会

具有自利本性，从而可能出现机会主义倾向或代理

问题，同时，政府人也存在有限理性，也会犯错误，从

而出现次优问题。很显然，政府与其设立的金融监管

部门之间也存在激励不相容、合约不完备、信息不对

称和环境不确定性这些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具有自

利本性和有限理性的金融监管部门领导人就可能出

现代理问题和次优问题，这些问题将对其良好地履

行金融经管责任带来负面影响，导致政府对金融监

管部门的希望落空。

政府领导本身也是理性人，当然会预期到金融

监管部门出现代理问题和次优问题的可能性，为此，

会推动建立应对这些问题的治理体系，由政府审计

机关开展的对金融监管部门的审计可能是其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当然，由于政府会设立众多的职能部

门，金融监管部门只是其中之一，政府推动建立的针

对金融监管部门的治理体系，会有各职能部门治理

体系的共性，也会体现金融监管部门的个性。问题的

关键是，金融审计为什么会成为政府治理金融监管

部门出现代理问题和次优问题的重要机制呢？从理

论上来说，就治理金融监管部门代理问题和次优问

题的工具来说，政府有很多选择，并不一定会选择金

融审计，所以从逻辑上来说，政府对金融审计的需求

具有权变性。但是，政府在选择具体治理工具时，要

基于效果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前者要求该工具的

治理效果好，后者要求该工具的营运成本低，而金融

审计恰恰具有效果好且成本低的特征。就治理效果

来说，金融审计通过对金融监管部门的金融经管责

任履行情况进行鉴证、评价和监督，能有效地抑制其

履行金融经管责任中的代理问题和次优问题，从而

促进其金融经管责任的良好履行；就营运成本来说，

由于政府设立了许多的部门，金融监管部门只是其

中之一，在这种情形下，设立专门的政府审计机关再

加上一些审计业务外包，如果政府审计机关具有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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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胜任能力，则政府审计机关的营运符合成本效益

原则[29]。正是由于政府审计机关针对金融监管部门

开展审计，符合效果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审计通常

会成为政府治理金融监管部门代理问题和次优问

题的工具，如果将这种审计称为政府金融审计，则

政府对针对金融监管部门的政府金融审计存在普通

需求。

5. 两个相关问题。上文分别分析了各类资源委

托代理关系及其金融审计需求，还有两个相关问题

需要分析：一是国有金融机构的特殊审计需求；二是

金融监管需求及其与审计治理的关系。

（1）国有金融机构的特殊审计需求。在金融委托

代理关系图的架构中，股东与政府是分离的，股东是

金融机构的出资人，而政府则通过其设立的金融监

管部门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对于国有金融机构来

说，政府也是出资人的代理人，所以，政府既然是国

有金融机构的股东，也是国有金融机构的最终监管

者，在这种情形下，由政府审计机关开展的对国有金

融机构的审计，究竟是回应政府作为股东的审计需

求，还是作为最终监管者的审计需求呢？本文认为，

由政府审计机关开展的对国有金融机构的审计是回

应政府作为股东的审计需求，而不是政府作为金融

机构最终监管者的审计需求。其原因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正如前文对A类资源委托代理关系分析所表

明的，政府作为股东具有审计需求，所以必须由其设

立的政府审计机关来回应其审计需求；第二，政府对

所有金融机构的监管职权已经交给金融监管部门行

使，如果要在金融监管的基础上再加上金融审计，则

必须是对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加上金融审计，而不仅

仅是针对国有金融机构。基于以上原因，由政府审计

机关开展的仅仅针对国有金融机构的审计，不是政

府以最终监管者身份实施的监管措施，而是以股东

身份实施的治理措施。

（2）金融监管需求及其与金融治理的关系。金融

委托代理关系图中，政府设立的金融监管部门对金

融机构（包括其内部单位）进行金融监管，具体可以

区分为金融监督与金融管理两种活动。金融监督指

政府设立的金融监管部门对各种类型金融机构实施

的检查和督促，金融管理指政府设立的金融监管部

门对各类金融机构实施的领导、组织、协调和控制等

一系列活动。总体来说，金融监管是政府通过设立专

门的金融监管部门，对所有金融机构开展的监督和

管理活动，是以法律授权为基础的，无论政府是否对

金融机构出资，都要进行监管，所以金融监管与所有

权无关，是行政权监督。政府为什么要开展金融监管

呢？主要原因是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管理者，必须提供

一些公共服务，而保障金融市场的安全有效是政府

必须提供的公共服务之一，为此，政府设立专门的金

融监管部门来提供这种服务。

金融治理是比金融监管更为广泛的概念，是一

个社会及金融机构内部为了抑制各责任主体的机会

主义行为和次优问题，保障金融机构的安全合规有

效营运而采取的各种治理措施。一般来说，内部治理、

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金融治理体系的

组成要素，由金融监管部门实施的金融监管属于政

府治理，是金融治理的组成要素之一，金融审计作为

一种金融治理工具，在多个领域都可能出现[30][31][32]，

属于何种类型的治理机制需要视审计委托人的身份

而定。无论如何，金融监管、金融审计都是金融治理

体系的组成部分。

四、结论和启示

由于金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双刃剑”作用，世

界各国都很重视金融治理体系的建立，普通的制度

安排都将金融审计作为金融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本文讨论的问题是，金融审计为什么会成为金融

治理体系的重要成员之一？基于经典审计理论，本文

提出了一个关于金融审计需求的理论框架。

基于资源的金融委托代理关系有三类，一是股

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二是金融机构

总部与内部单位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三是政府与

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各类委托代理

关系下，代理人都对委托人承担了金融经管责任，成

为金融经管责任承担者，由于自利和有限理性，在激

励不相容、合约不完备、信息不对称和环境不确定性

情形下，金融经管责任承担者可能偏离金融委托人

的意愿行事，从而出现代理问题和次优问题。为此，

金融委托人会推动建立一整套的金融治理体系，金

融审计是其中的重要成员，其发挥作用的路径是鉴

证、评价和监督金融经管责任履行情况，以促进金融

经管责任承担者更好地履行其金融经管责任。由于

金融审计的独特作用路径，股东对外部金融审计存

在普通需求；金融机构总部对内部金融审计存在普

通需求；政府对针对金融监管部门的政府金融审计

存在普通需求。

本文的研究验证了黑格尔的一句名言——“存在

即合理”，即存在的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原因，金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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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也是如此。金融审计作为一种客观实在的审计现

象具有广泛性，本文的理论框架解释了其存在的理

由，这种理论解释为正确地建立和实施金融审计制

度提供了理论支撑，特别是对于正确地理解对国有

金融机构的金融审计和金融监管提供了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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